附件5

“三区”人才支持计划科技人员及科技特派员工作经费“包干制”实施细则

一、实施时间与范围
自2021年起选派确认的省级科技特派员开展科技服务和创新创业的工作经费。
二、实行工作承诺制
省级科技特派员需签署承诺书，承诺尊重科研规律，弘扬科学家精神，遵守科研伦理道德和作风学风诚信要求，认真开展科技特派员工作；承诺经费全部用于与科技特派员工作相关的支出，不得截留、挪用、侵占，不得用于与科技特派员工作无关的支出。
三、经费使用管理
（一）经费使用正面清单
1．差旅费。是指选派科技特派员往返选派单位和服务单位之间所发生的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差旅费的开支标准应当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执行。
科技特派员驾车往返服务单位开展科技服务所产生的燃油费、过路过桥费等有关费用，随当次差旅费一并报销，燃油费报销标准由各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和财务规定自行制定；租用社会车辆的租车费用随当次差旅费一并报销。
2．材料费。是指选派科技特派员在开展科技服务和创新创业过程中，用于购买相关材料的费用，支出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农药、化肥、种子、兽药、饲料、小型设备、试剂耗材等。
3．保险费。是指选派科技特派员服务期间购买的短期、个人、商业性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和交通意外保险。
4．培训费。是指选派科技特派员为服务对象组织技术培训、专题讲座时支付的专家讲课费、资料费、材料费、培训场地租金等与培训直接相关的费用。
5．其它支出。是指选派科技特派员在服务期限内发生的除上述费用外的其他支出。支出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劳务费、第三方检测化验费和加工费等。
（二）经费使用管理
1．经费管理单位应按要求做好工作经费管理，经费按照“超支不补，结余留用”的原则，不得提前动用下年度包干经费抵补，经费结余可结转下年度使用。若两年后仍有经费结余，按规定收回。
2．因客观原因提前终止科技服务的科技特派员，结余工作经费按原渠道收回。
四、管理监督
每年对科技特派员科技服务开展绩效评价，绩效评价内容主要包括服务成效、服务对象满意度、约定任务完成情况等。绩效评价不合格的科技特派员，次年将不作为科技特派员选派对象。
省级科技管理部门可采取随机抽查等方式进行监督。对科技特派员存在违反财务规定，骗取、挪用、挤占工作经费等行为，除依照有关规定，采取通报批评、取消资格、停止拨款等措施外，还将其纳入科研失信黑名单，并将按照有关规定，由相关部门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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